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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855 号”文核准，百洋水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股份”或“发行人”）2,2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

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23.90 元/股，发行数量为 2,2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

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

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是由广西南宁百洋饲料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以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经中磊审计（中磊审字[2010]第 8059 号《审计报告》）的百洋

有限账面净资产 165,882,894.02 元为基础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6,600 万股，每股

面值 1 元，折股后剩余金额 99,882,894.02 元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属全体股东享有。201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取得了南宁市工商局核发的整体变更

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50100200001254）。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农业、渔业、食品加工业的投资；生产销售配合饲料

（仅限分公司经营）；研究开发生物技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对水产品养殖及

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场地租赁，普通货运（凭许可证经营，

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2 日。※（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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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罗非鱼水产食品提供商，主要从事冷冻罗非鱼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多年来专注于“罗非鱼一

条鱼价值工程”，积极实施横向扩张、纵向延伸和区域化配套开发策略。目前公

司初步形成了“以水产食品为核心，以水产饲料为配套，以水产养殖为示范带动，

以水产食品精深加工和水产生物制品为延伸” 的产业布局，建立了一套可推广复

制的相关业务协同发展的模式。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磊出具的【2012】中磊审 A 字第 0291 号《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

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 2011年 12月 31 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0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76,395,974.42 648,474,757.90 528,715,047.38 349,827,099.01 

负债总额 305,847,490.23 304,771,927.35 231,464,986.61 174,576,602.48 

股东权益 370,548,484.19 343,702,830.55 297,250,060.77 175,250,496.53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 28,525,829.80 29,386,392.54 40,013,739.99 11,659,451.5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424,860,708.16 1,012,897,705.39 770,175,015.95 449,703,724.05

营业利润 23,673,420.91 61,878,312.60 48,781,829.49 32,207,112.15

利润总额 28,940,449.48 71,263,618.08 53,427,528.76 39,432,211.90

净利润 26,845,653.64 65,363,308.92 49,129,966.51 37,353,082.96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7,706,216.38 64,816,285.72 46,298,296.03 37,574,144.13

注：根据中磊审字【2011】第 0713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净利润

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12.83%、47.87%、66.6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2,094.61 99,335,531.65 48,880,319.31 10,797,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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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85,308.67 -87,498,338.90 -89,839,652.71 -30,850,28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9,425.78 13,581,921.69 95,265,184.80 34,855,698.9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5,095.68 -264,717.21 53,614.14 -270.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671,924.74 25,154,397.23 54,359,465.54 14,802,983.14 
 

4、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2年6月30
日/2012年1-6月

2011年12月31
日/2011年 

2010年12月31
日/2010年 

2009年12月31
日/2009年 

流动比率（倍） 1.35 1.31 1.51 1.35 

速动比率（倍） 0.93 1.01 1.10 0.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5.26% 45.27 39.28 47.7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

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

产的比例（%） 
0.68% 0.49 0.0016 0.0030 

每股净资产（元/股） 5.18 4.76 3.90 -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04 7.59 7.03 5.34 

存货周转率（次） 3.39 9.85 9.12 6.4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307.86 9,772.69 7,370.74 5,743.08 

利息保障倍数 5.42 7.53 7.17 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98 0.70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12 1.51 0.74 -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50 0.38 0.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4% 22.48 21.62 26.2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6,000,000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2,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88,000,000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元。 

2、发行数量：2,2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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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1,5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660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5,390万股，认购倍数为8.17倍。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1,540万股，中签率为1.8391276802%，超额认购倍数为54.37倍。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未产生余股。  

4、发行价格：23.90元/股，对应的市盈率分别为： 

（1）36.21倍（每股收益按照201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27.16倍（每股收益按照201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5、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6、股票锁定期：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7、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525,8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38,475,225.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87,324,775.00元。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已于2012年8月31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2012]中磊验A字第0023号”《验资报告》。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42元（按照2012年6月30日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

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66元/股（以公司201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宇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股份锁定承诺外，公司股东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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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百洋股份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发行人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855号”文核准，于2012年8月17日刊登招

股意向书，8月27日通过网上、网下共发行2,200万股股票，股票成功发行。 

（二）发行后百洋股份股本总额为8,8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5,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百洋股份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0000%，公开发行股

份2,200万股； 

（四）百洋股份最近三年及一期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百洋股份的保荐机构，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6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国信证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在本次发

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

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

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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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

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

跟踪和督促。 

6、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

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

荐人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

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

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

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祁红威、杜青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0号国际信托大厦10楼  

邮  编：518001  

电  话：0755-82130833 

传  真：0755-8213062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国信证券认为百洋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百洋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信证券愿意

推荐百洋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